
有關履行在工業處所就商業用途實行消防安全措施的  

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須知  

引言  

1 .  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稱「城規會」 ) 規劃指引編號 2 2 D  和 2 5 D  

為 有 意 把 工 業 處 所 改 用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申 請 人 ， 提 供 有 關 更 改

用 途 的 特 別 規 定 的 須 知 。 城 規 會 在 批 准 更 改 用 途 後 ， 或 會 訂

明 適 當 的 條 件 ， 規 定 申 請 人 須 實 行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。 這 份 須 知

旨在提供資料，說明履行有關條件須遵從的步驟。。  

2 .  如 核 准 用 途 屬 於 擬 議 用 途 ， 申 請 人 應 在 用 途 展 開 前 ， 履 行 有

關 條 件 。 如 屬 於 把 現 有 用 途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的 情 況 ， 申 請 人 應

盡 快 在 指 定 的 期 限 之 內 ， 履 行 有 關 條 件 。 如 申 請 人 未 有 按 照

規 定 履 行 有 關 條 件 ， 則 城 規 會 將 會 撤 銷 規 劃 許 可 ， 不 作 另 行

通 知 。 如 申 請 人 需 要 更 多 時 間 履 行 有 關 條 件 ， 應 在 指 定 期 限

屆 滿 前 最 少 六 個 星 期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延 長 履 行 規 劃

許 可 附 帶 條 件 的 時 限 。 除 非 申 請 人 能 夠 提 出 充 分 理 據 ， 否 則

城 規 會 不 會 批 准 延 長 履 行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的 期 限 。 有 關 詳

情請參閱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3 4 A  和 3 6 A 。  

符合《建築物條例》的規定  

3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如 當 局 告 知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建 築

圖 則 供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核 准 ， 申 請 人 應 須 委 託 一 名 認 可 人 士 向

屋 宇 署 提 交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。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須 包 括 所 有 消 防 裝

置 、 走 火 通 道 、 抗 火 結 構 和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的 一 覽 表 ， 並 列 明

該等設施的位置。  

4 .  如 在 所 涉 處 所 內 有 任 何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， 認 可 人 士 必 須 在 一 般

建築圖則訂明會拆除該等違例建築工程。  

5 .  屋 宇 署 會 利 用 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系 統 ， 諮 詢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

門 ， 包 括 消 防 處 、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， 以 處 理 一 般 建 築 圖

則。  

6 .  待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獲 得 批 准 後 ， 屋 宇 署 會 發 出 同 意 書 ， 建 築 工

程 便 可 展 開 。 在 建 築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認 可 人 士 和 註 冊 建 築 承 建

商 須 按 照 核 准 的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和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所 規 定 的 指

定表格，證明有關工程已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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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消防安全規定  

在須提交一般建築圖則的情況下  

7 .  倘 申 請 涉 及 建 築 工 程 ， 並 須 提 交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供 當 局 核 准 ，

消 防 處 會 在 申 請 人 提 交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後 擬 定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上 文 提 及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的 程 序 亦 適 用 於 這 種 情

況。  

8 .  除 非 消 防 處 處 長 發 出 通 過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的 證 明 書 ， 否 則 當 局

不 會 核 准 有 關 圖 則 。 在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獲 得 批 准 後 ， 申 請 人 應

委 託 一 名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， 進 行 所 需 的 安 裝 工 程 。 申 請

人 須 負 責 消 防 裝 置 的 整 個 安 裝 工 程 ， 以 及 日 後 的 保 養 維 修 工

作。  

9 .  完 成 安 裝 工 程 後 ，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必 須 經 規 劃 署 向 消 防 處 提

交 「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」 ( F S 2 5 1 ) 。 若 安 裝 工 程 需 要 更 改

消 防 裝 置 的 布 局 ，  則 承 辦 商 除 了 提 交 上 述 F S 2 5 1  外 ，  亦 應

經 規 劃 署 把 「 符 合 安 全 證 明 書 」 ( F S I / 3 1 4 A ) 連 同 兩 份 消 防 裝

置平面圖則，一併提交消防處。  

在無須提交一般建築圖則的情況下  

1 0 .  倘 申 請 不 涉 及 建 築 工 程 ， 亦 無 須 提 交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供 當 局 核

准 ， 申 請 人 應 經 規 劃 署 轄 下 有 關 地 區 規 劃 處 向 消 防 處 提 交 相

關 文 件 。 申 請 人 宜 委 託 一 名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或 認 可 人 士 提 交

相 關 文 件 。 該 等 文 件 應 包 括 兩 份 所 涉 處 所 的 平 面 圖 ，  而 文 件

應以適當比例及採用公制單位來擬備，並包括以下資料：  

( i )   提交的圖則必須標明申請處所在所涉樓宇的位置；  

( i i )   提 交 的 圖 則 必 須 標 明 申 請 處 所 的 所 有 出 路 設 施 、 入 口 和

內部通道；  

( i i i )  以 摘 要 形 式 列 明 申 請 處 所 的 現 有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和 通 風

╱空調控制系統 ( 如有的話 ) ；  

( i v )   提 交 的 圖 則 必 須 標 明 申 請 處 所 現 有 消 防 裝 置 的 位 置 ( 如

適用的話 ) ；  



-  3  -  

( v )   以 摘 要 形 式 列 明 擬 在 申 請 處 所 安 裝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；

以及  

( v i )   提 交 的 圖 則 必 須 標 明 擬 在 申 請 處 所 安 裝 消 防 裝 置 的 位

置。  

圖 1  所 載 是 一 份 所 須 提 交 的 平 面 圖 的 樣 本 ， 可 供 參 考 之 用 。

關 於 擬 議 的 消 防 裝 置 ， 申 請 人 可 參 閱 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 裝 置

及設備守則》第 4 . 1 4  部分「低層商業樓宇」所載的規定。  

1 1 .  消 防 處 會 審 查 有 關 圖 則 ， 並 會 在 需 要 時 擬 定 額 外 的 消 防 裝 置

要 求 。 在 消 防 處 通 過 有 關 圖 則 後 ， 申 請 人 應 委 託 一 名 註 冊 消

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安 裝 工 程 。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須 經 規

劃 署 向 消 防 處 提 交 「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」 ( F S 2 5 1 ) 。 若 安

裝 工 程 涉 及 更 改 消 防 裝 置 的 布 局 ， 則 承 辦 商 除 了 提 交 上 述

F S 2 5 1  外 ， 亦 應 經 規 劃 署 把 「 符 合 安 全 證 明 書 」 ( F S I / 3 1 4 A )  

連同兩份消防裝置平面圖則，一併提交消防處。  

符合契約條款的規定  

1 2 .  就 大 部 分 工 業 樓 宇 而 言 ， 商 業 用 途 一 般 不 屬 於 契 約 所 訂 明 的

准 許 用 途 。 當 局 可 告 知 申 請 人 在 展 開 城 規 會 核 准 的 用 途 前 ，

申請契約修訂或短期豁免書。  

1 3 .  如 有 關 用 途 已 經 存 在 ， 地 政 總 署 地 政 專 員 或 會 採 取 契 約 執 行

行 動 ， 而 且 申 請 人 須 繳 付 暫 准 費 。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， 申 請 人 應

在 城 規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後 ， 立 即 向 地 政 專 員 提 出 申 請 。 地 政

專 員 會 諮 詢 規 劃 署 、 消 防 處 和 屋 宇 署 ， 以 處 理 契 約 修 訂 或 短

期豁免書申請。  

1 4 .  地 政 專 員 只 會 在 城 規 會 批 給 許 可 後 ， 才 處 理 申 請 。 如 申 請 人

在 當 局 發 出 豁 免 書 時 ， 仍 未 履 行 有 關 實 行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的 條

件 ， 當 局 會 在 豁 免 書 訂 明 條 款 ， 規 定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城 規 會 批

給 的 規 劃 許 可 所 指 明 的 同 一 期 限 內 ， 實 行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。 如

申 請 人 未 有 按 照 規 定 履 行 有 關 條 款 ， 而 規 劃 許 可 被 撤 銷 ， 地

政專員亦會撤銷豁免書。  

1 5 .  至 於 為 更 改 工 業 樓 宇 的 用 途 作 商 業 用 途 ， 而 須 作 出 契 約 修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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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所 有 申 請 ， 如 契 約 尚 未 收 納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例 》 和 消 防 處 規 定 的 條 件 ， 則 契 約 修 訂 的 文 件 便 須 訂 明 有 關

條件。  

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1 6 .  申 請 人 在 實 行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後 ， 必 須 向 規 劃 專 員 提 供 所 有 相

關 的 資 料 ，  包 括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發 出 的 有 關 批 准 信 。 規 劃 專

員 在 諮 詢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後 ， 會 以 書 面 回 覆 是 否 已 履 行 該 項 規

劃許可附帶條件。  

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二零一零年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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